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103學年度寒假體育營招生簡章
一、主    旨：充實寒假休閒生活，學習運動技能，鍛鍊強健體魄，培養運動樂趣，養成運動習慣，成為一生之運動專長。
二、活動日期：104年2月2日～2月13日，共三個營隊（扯鈴、直排輪、網球），詳情如下～
	營別
	招收對象
	上課時間
	上課地點
	開班
人數
	指導
教練
	費用

	扯鈴營
	臺北市
國小學生
	2/2～2/13
09：00～11：00
	晴：司令台前
雨：穿堂
	15人
	陳政廣
（臺北市立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扯鈴教練）
	1428元
（實際收費按報名人數調整）

	直排輪營
	臺北市
國小學生
	2/2～2/13
09：00～11：00
	地下室
	15人
	陳誌鍠
（木瓜教練）
	1428元
（實際收費按報名人數調整）

	網球營
	臺北市
國小學生
	2/2～2/13
09：00～11：00
	晴：籃球場
雨：體能活動室
	20人
	周修愷
（青年台維斯盃教練） 
林宜陽
（網球專業教練）
	2142元
（實際收費按報名人數調整）


三、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，且經法定代理人簽名。
(一)本校學生：請將報名表交給學務處訓育組鄭惠雯組長。
(二)外校學生：請將報名表交回本校或傳真至本校，傳真號碼為：02-28360645（請註明學務處訓育組收）。
四、聯絡電話：請洽學務處訓育組鄭惠雯組長，聯繫電話：28311004轉224。
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4/1/5（一）截止，逾期不予報名，敬請配合。
六、繳費方式：確認開班後，另行通知家長至雨聲國小總務處出納組繳費，繳費期限為
104/1/16（五）前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(一) 依據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」規定，其退費方式如下：
1、學員於報名繳費後，若有不可抗力因素於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全額費用。
2、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上課，退還所繳
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3、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
之ㄧ。
4、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
5、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
      前項退費基準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成品者，則發還成品。
(二)凡患有心臟病等不適合運動者，請勿報名，若有隱瞞而發生意外者，由家長自行負責。
(三)學習態度不佳者，經教練規勸無效，得取消學習資格，依社團辦理辦法進行退費。
 (四)若人數超過20人（網球30人），得增加一位教練；若報名人數不足11人，由學校討論決議是否開班。
(五)上課期間，由學童自行上放學或家長安排接送，請家長準時接送，並依學校規定請假。
八、費用計算方式：依社團收費標準計算。
九、本簡章呈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承辦人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總務處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校長

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103學年度寒假體育營報名表
	就讀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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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   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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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住家：
手機：
	家長簽名
	

	□ 扯鈴營：2/2～2/13（限臺北市國小學生)  1428元

	□ 直排輪營：2/2～2/13（限臺北市國小學生)  1428元

	□ 網球營：2/2～2/13（限臺北市國小學生)  2142元

	請註明需教練特別留意或協助照顧事項：










◎即日起至104/1/5（一）截止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，敬請配合。
◎確認開班後，另行通知家長至雨聲國小總務處出納組繳費，繳費期限為104/1/16（五）前。









